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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激励性奖励资金的使用管理，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办公厅文件精神，我局对《和平县激励性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和平县激励性奖励资金管理暂行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和平县激励性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一、为鼓励先进，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参照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财政对县级领导班子激励性奖励意见的通知》(粤财预〔2013〕289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实施省政府对县级领导班子激励性奖励的通知》(粤办函〔2017〕533号)文，进一步规范我县奖励资金的使用管理，结合扶贫开发重点县工作实际，制订本办法。
二、本办法规定的激励性奖励资金是指县本级安排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给予奖励的资金。主要包括：
(一)税收收入工作奖励。
(二)招商引资工作奖励。
(三)信访及综治维稳工作奖励。
(四)森林防火工作奖励。
(五)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奖励。
(六)主要经济指标工作奖励。
(七)县委县政府规定的其他工作奖励。
三、上级奖励县政府的资金由县财政统筹安排，上级有规定的，按上级规定使用，未作具体规定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四、奖励资金的分配遵循合理分配、公开透明、注重绩效的原则，由负责评比考核工作的单位或部门作出分配方案，报县政府同意后由县财政作出预算安排。
五、奖励资金的使用范围：
(一)补充单位运转经费和人员经费。
(二)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下属单位。
(三)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需求。
六、奖励方案的制定和备案程序。单位奖励方案由单位按奖励资金的使用范围制订，经单位班子讨论后报县财政局(归口管理股室)备案。
七、奖励资金的使用须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中办发〔2013〕17号)等规定，严禁用于新建楼堂馆所和超标准装修办公用房，严禁用于奖励单位领导班子或干部职工支出。
八、资金的监督检查。县财政、审计等部门负责奖励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县政府。
九、责任追究。对违反奖励资金使用管理规定，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追究单位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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